
初聘专业技术职务呈报表

单 位：

姓 名：

申报专业：

拟任职务：

填表时间： 年 月 日



填 表 说 明

1.本表供国家教育行政部门承认的正规大、中专院校毕业
（含毕业研究生）见习期满考核认定专业技术职务使用。

2.本表共6页，下载此表后用A4规格纸张正反打印。填表一律
用钢笔或毛笔填写，内容要具体、真实、字迹要端正、清楚。

3.如填写内容较多，可另加附页。



身份证号：

一寸彩照

姓名 性别 出生地

最高
学历

民族 政治面貌

最高
学位

参加工
作时间 拟初聘何

专业技术

职务
现工作
单位

现从事何专
业技术工作

从事现专业
技术工作年限

学
历

（学
位）
教
育

情

况

起止年月 毕业院校 专业 学历 学位

主
要
工
作
经
历

起止年月 工作单位 从事工作 证明人

注：1.学历教育：必须是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承认的学历；有多个学历的，请自中专或中专以上层次开始填起。

2.主要工作经历：从参加工作开始填起，重要兼职亦应填写，所列各项时间段应前后衔接。



学

习
培
训
经
历

起止年月 专业或主要内容 学习地点 证明人

见

习
期
工
作
总
结

注：1.学习培训经历包括参加专业学习、培训、国内外进修等。

2.见习期工作总结包括申报人见习期内德、能、勤、绩等方面的情况，不少于1000字。



见
习
期

工
作
总
结



个
人

诚
信
承
诺
书

本人申报 系列 专业 职务任职资格考核认定，承诺所

提交的“申报材料”（包括：学历、专业技术资格证书、职业资格证书、奖励证书、论

文、业绩证明等材料）内容真实有效。如有虚假、失实，本人自愿三年内停止申报任职

资格，并接受政府职改部门的处理。

承诺人（签字）：

年 月 日

工作负面情况说明

申
报
人
对

工
作
过
失
的
陈
述

见习期以来专业技术工作中如曾出现下列情况，请在选项前面打“√”

□论著一稿多投；□抄袭他人论著；□冒用他人项目或署名；□利用管理之便占用他人

成果；□因工作过失受到处分；□杜撰实验数据；□工程质量事故；□教学事故；□其

他情况：

并就上述过失的具体情形作简要文字说明：

□无上述情形 申报人签名：

单
位
对
申
报
人

负
面
情
况
的
意
见

单位（公章）

单位人事部门负责人签名： 年 月 日

注：认定系列、专业、任职资格需与《武汉市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专业目录》相对应。



单位考核及综合评价

年度
考核
情况

年度、考核结果 年度、考核结果 年度、考核结果 备注

单

位
综
合
考
核

意
见

单位负责人签名： 单位（公章）

年 月 日

单位
聘任
意见 单位负责人签名： 单位（公章）

年 月 日

注：1.考核等级为：优秀、合格（称职）、基本合格（基本称职）、不合格（不称职）或者未定等次；

2.所在单位须对申报人的德、能、勤、绩进行全面考核，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，考核意见字数不少于

150字。



公

示
证
明

提供的“申报材料”相关证件已经本单位审查，同意推荐其申报

系列 专业 职务任职资格考核认定。其申报材料已按

省、市有关规定，在本单位公示，公示结果不影响其申报。

公示日期为： 年 月 日—— 年 月 日

公示形式： 公示地点：

核对人签名： 单位人事部门负责人签名：

单位（公章）

年 月 日

上

级

主

管

部

门

意

见

（公章）

年 月 日

区
职
改
部

门
意
见

（公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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